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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立 臺 北 商 業 技 術 學 院 

1 0 1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第 4 次 行 政 會 議 紀 錄 

102 年 04 月 25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確認紀錄 

時間：102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14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7 樓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員：李貴豐、邱繼智、王維民、李昭慶、李麒麟、劉瀚宇、廖文豪、

黃其彥、曹立妍、李正心、華英俐、張梅芬、賴明政、陳恩航、

汪瑞芝、蕭幸金、李志偉、孫克難、盧智強、閻瑞彥、許瑞娟

（黃立芳代）、郭筱晴、林盈鈞、張旭華、王亦凡、王美慧 

應出席：27 位      實到：27 位 

工作人員：徐慧芳、李明才、盧晴鈺 

主席：賴校長振昌                                 記錄：盧晴鈺 

 

甲、報告事項 
      壹、宣讀 101 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紀錄並報告各項決議案之執行

情形如下所示：   

      一、人事室提：修訂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提請審議。 

       決    議： 

             （一）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第一點修正如下： 

                       一、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借調

事宜，特依據教育部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規定，訂定「國

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教師借調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依規修正完畢，將續提校教評會審議。 

 

二、高商進校提：訂定本校附設高商進校「超額教師遷調介聘處理要

點」，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包括 2 位尚有教學意願教師及 3 位無法退休教師皆已

排定教師順序。 

       

三、教務處提：修訂本校「優良數位教材製作獎勵辦法」，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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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現正簽核中，並照案執行。 

 

 貳、主席報告：有關單份資料討論改大訪視之準備，列為本會議第四案。

改大申請書已於 2 月底正式向教育部提出，依程序 3 月

份應進行初審，排定訪視時間預訂為 4 月 22 日該週，因

那週為期中考，已向教育部請求延至 4 月 29 日該週，目

前日期尚未確定，改大現已進入另一階段。本會議有關

改大訪視準備議題討論完成後，將請全校動員以此工作

為第一優先，對於未來改大情況審慎樂觀。今日會議完

畢將請所有一級主管，現場實地走一遍當日訪視動線，

各項準備事宜亦請於現場進行意見交換。              

 

參、各單位工作報告：（工作報告請詳參書面，電子檔請至秘書室網頁查

閱，另補充以下口頭報告）。  

      （一）教務處：本處現有二個較急迫業務，協請各單位協助。 

                    1.教育部現開放科技大學及部分技術學院可自辦外部

評鑑，將近 1 百所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中，僅有 26

所符合申請資格，本校提報期程為第 2 梯次(6 月 1

日至 6 月 8 日截止)，6 月 1 日前需著手進行部分準

備工作，其中一項為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初步詢

問他校做法，有關外聘委員可就本校現有機制(校務

諮詢委員會)考量，依規定外聘委員需佔 5 分之 3 席

次，故本校將依現有機制(研發處之校務諮詢委員會)

做為自我評鑑委員會之成員。另有關研訂本校特色

發展及評鑑項目之指標，此部分需各校自訂，故於

提會前將轉請各一級單位表示意見後，再提至委員

會議中討論。自我評鑑相關辦法亦先由教務處初擬

草案後提會討論，初步提案將於 6 月份之校務會議

提出。 

                    2.有關五專菁英班招生教育部政策業已公布，將按照既

定期程，依規定 6 月份需提特色招生之規劃，現已

轉請各系撰寫特色招生之計畫書，亦請各系提早準

備。 

      （二）學生事務處：有關 H7N9 之疫情問題，今日召開會議並成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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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應變小組，現麻煩請各系科主任針對 H7N9，

宣導教室整理環境，保持通風，並留意學生請假

及出席狀況，若學生身體不適，請留置家中多休

息，若疫情擴大將實施全校體溫檢測，各系科耳

溫槍若有問題，請向總務處事務處申請。另研究

生若有至大陸發表論文，若有前往疫區(上海等

地)，請先知會學校，俾利學校準備各項工作。  

      

      （三）圖書館：本館為因應訪視，現於校史館製作八分鐘影片，校史

館門口接待區將於下周施工，約三至四天完工。櫥窗

皆已改裝，若參訪也請各單位給予意見。 

      （四）體育室：有一好消息有關本校女子排球隊於青年盃及大專盃(二

技)皆榮獲冠軍，各系科主任若有隊員在您系上，亦請

主任給予口頭獎勵，使學生備感榮譽。 

      （五）軍訓室：各系科及附設學校若有學生發生重大傷病或死亡之狀

況，請盡快通知校安中心，一方面本中心可立即依規

定通報，一方面可提供後續協處，敬請各相關單位協

助。 

 

         校長指示：今早召開 H7N9 會議，學校已成立任務小組進行分工，

依規定從上午召開會議即表示已啟動防治機制，各項

工作將配合中央防疫單位指示進行。請各系科先行檢

視準備相關各設施配備(耳溫槍等)，目前台灣尚無疫

情，但有關人員管制已請人事室注意，若有請假前往

大陸者需特別留意；各系所若有因教學或出國所需前

往大陸者，現雖未明確禁止，但請各系所注意，若要

前往沿海疫區(上海等地)，則勸說先緩前往，其餘地區

則提醒注意。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研究發展處提：修訂本校「辦理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規 

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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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徵求公告之補助期間：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止，補助期間為 1 年。 

              （二）另查本校「辦理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規定」：    

「第八項、預期成效：獲獎勵者應於獎勵期間結束兩

個月前向研發處繳交個人執行績效報告並於獎勵期間

（或隔年）達到以下預期成果與績效目標」，（或隔年）

與補助期間 1 年疑有爭議，爰予提案修訂如附件。 

 辦    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決    議： 

（一） 本校「辦理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規定」第六

點修正如下： 
六、獎勵經費相關規定：  

                         (一)本獎勵經費為專款專用，獲獎勵者須逐月備印領清冊，送  

                             會計室辦理，請款事宜依本校會計程序辦理。  

                    (二)本獎勵經費依會計法、審計法及會計制度等規定辦理各項

適用公務預算財務處理相關規定，並應依所得稅法等規定

辦理所得稅及其他稅賦之扣繳事宜。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教務處提：修訂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準則」辦理。 

              （二）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準則」業已簽准在案，並於

102 學年度起施行，故修訂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相關條文之規定： 

                   1.第九條：修正教師教授校外實習課程鐘點費核計方式。 

                   2.第十二條：修正校外實習課程成績核計方式，各所系

(科)中心得依其課程屬性調整。 

                   3.第十三條：增訂修讀校外實習課程學雜費收取原則，

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

全部、雜費五分之四為限。 

                   4.第十五條：增訂該辦法未盡相關事宜之依據。 

                   5.第十六條：原第十五條依序調整至第十六條。 

              （三）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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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後於本學年度(101

學年度)施行。  

          決    議： 

              （一）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九條第四項、第十五條

修正如下： 

                 第九條  …… 

                     四、教師輔導學生所需差旅費，另依國內差旅標準核實報支。

惟教師申請國外差旅費，經簽准核可後始得申請報支。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餘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有關本案適用對象會後請教務處增列。另有關「不列

入教師授課鐘點時數計算」，會後請教務處簽會人事室

表示意見。 

                    

  提案三、研究發展處提：本校會計財稅研究所申請自 103 學年度停招暨與

會計資訊系整併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0 年 8 月 3 日修正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

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表五「院、所、系、

科與學位學程師資質量基準」規定，設碩士班且招生

名額在 15 人以下之獨立研究所，其專任師資人數應達

5 人以上，連續兩年未達師資質量標準將扣減該所所有

學制班別招生名額之 10%～30%。 

              （二）會財所因師資質量連續兩年考核未達考核基準（100

學年度專任師資 1 人、101 學年度專任師資 2 人），為

免 103 學年度該所招生名額總量被調減及維持會計財

稅高階專業人才之培育，爰依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決議、101 學年度系所師

資質量調整協調會第 1 次會議決議進行系所整併相關

事宜。 

              （三）經會財所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102.3.4)

及會資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科)務會議

(102.3.12)決議，會財所整併於會資系並更名為「會計

資訊系會計財稅碩士班」，原會財所自 103 學年度停招

後之名額調撥至「會資系會計財稅碩士班」繼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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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併規劃採「課程支援、員額切割」模式，師資及課

程規劃保留「會計與稅務」之特色。 

              （四）配合教育部辦理各校「增調所系科及招生名額總量審

查作業」期程，整併更名案將完成校內相關會議審議

程序後辦理後續報部核定事宜。 

                   1.校內核定程序─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及附設機構之

設立變更與停辦審核標準及作業辦法」辦理： 

                     (1)會財所自 103 學年度起停招（詳附件一）。 

                     (2)會資系會計財稅碩士班自 103 學年度起新設（詳附  

                       件二）。 

                   2.報部核定程序─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

源條件標準」辦理： 

                    原會財所停招並採「系所合一」規劃將招生名額調併

入會資系會計財稅碩士班乙案，將納入 103 學年度「所

系科招生名額分配表提報三階作業」辦理（詳附件三）。 

          辦    法：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及校務

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教務處提：本校申請改名商業大學實地訪視準備作業(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本校申請改名商業大學實地訪視準備作業預定於 4 月

底至 5 月初舉行(依教育部通知日期辦理)，相關訪視

流程、準備事項及分工等事項，業經校長召集本校「101

學年度申請改名商業大學實地訪視研商會議」

(102.04.11)上午討論通過。 

              （二）檢附各項訪視作業準備資料(如附件)，請討論。 

          辦    法：依本會議決議辦理各項準備作業。  

          決    議： 

              （一）總務處僅統一訂購參與晤談教職員工生午餐便當，其

餘部分由各單位及系所自行處理。 

              （二）請人事室注意訪視當日，本校所有教職員工，若無特

殊原因請勿請假。 

              （三）請軍訓主任準備承曦樓 10 分鐘簡報(若當日該場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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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型校際活動則免)，請總務處協助提供資料。 

              （四）第二(平鎮)校區參訪是否納入，請教務處詢問教育部，

並準備預備方案及一組人員。 

              （五）承曦藝廊展覽佈置重點請各系所強調本校優良成果(得

獎、考試錄取、活動紀錄、比賽優秀事蹟等)之呈現。

側廳 2 場地整理請總務處於下週一完成。行政大樓壁

櫃及樓梯，協請圖書館以校史館文物或資料佈置。穿

堂小舞台佈置請學務處以四月教孝月或五月母親節為

主題。時光走廊之兩海報看板，其一請研發處校友組

佈置校友活動，另一請空院就近保持整潔並呈現本校

優良成果事蹟。電視牆播放內容亦請相關單位(語言中

心、通識中心、圖書館、各系科)提供，請管理單位事

先規劃。六藝樓西棟閱覽室訪視當日學生閱覽情況請

圖書館處理。有關全校校園整潔，特別是訪視動線經

過處，請總務處處理。上述各項若需動支經費亦請會

計室協助。 

              （六）訪視當日各一級主管及親善大使服裝儀容請注意，並

協請李欣欣教師指導。預備會議時請教務長於七樓待

命，餘一級主管請在八樓集合。 

              （七）待正式訪視日確定後，分三次彩排檢視(一週前、前三

日、前一日)。 

              （八）餘照案通過。 

               

 
丙、臨時動議：（無） 

  散會：16 時 00 分。 


